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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９６７—１９９２《全宗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９６７—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的总体编排和结构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前言；

———修改了全宗单封页和正页尺寸；

———正文和附录中去掉“全宗卡片报送情况”项目。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档案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绍忠、宋扬、丁德胜。

本标准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７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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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宗 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全宗单的内容构成、格式及栏目填写方法。

本标准适于各级各类档案馆，档案室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ＩＳＯ８６０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全宗　犪狉犮犺犻狏犲狊犳狅狀犱

一个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形成的具有有机联系的档案整体。

４　全宗单内容格式

４．１　全宗单是以表格的形式反映全宗基本情况、全宗内档案成分与数量的统计文件。

４．２　全宗单的内容由全宗情况介绍和档案数量统计两部分构成。

５　全宗单格式

全宗单设封面和正页。

５．１　全宗单封面格式

５．１．１　封面用纸幅面尺寸规格为Ａ４型２９７ｍｍ×２１０ｍｍ（长×宽）。

５．１．２　全宗单封面页项目

５．１．２．１　名称：全宗单。

５．１．２．２　全宗号：馆编数字序号或代字加数字序号。

５．１．２．３　编制单位：编制全宗单的档案馆或其他档案保管单位名称。

５．１．３　全宗单封面项目位置见附录Ａ。

５．２　全宗单正页格式

５．２．１　全宗单正页用纸幅面尺寸规格等于封面用纸幅面尺寸。

５．２．２　全宗单正页由全宗情况介绍表格和档案数量统计表格组成。

５．２．３　全宗情况介绍表格图文区规格为２６７ｍｍ×１６５ｍｍ（长×宽）。

５．２．４　全宗情况介绍表格：

上白边（天头）宽３５ｍｍ±０．５ｍｍ。

下白边（地脚）宽１０ｍｍ±０．５ｍｍ。

左白边（订口）宽２０ｍｍ±０．５ｍｍ。

右白边（翻口）宽１０ｍｍ±０．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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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　档案数量统计表格图文区尺寸规格为２６７ｍｍ×１７０ｍｍ（长×宽）。

５．２．６　档案数量统计表格：

上白边（天头）宽３０ｍｍ±０．５ｍｍ。

下白边（地脚）宽１０ｍｍ±０．５ｍｍ。

左白边（订口）宽２０ｍｍ±０．５ｍｍ。

右白边（翻口）宽１０ｍｍ±０．５ｍｍ。

５．２．７　表格内各栏目格式与尺寸见附录Ｂ和附录Ｃ。

６　全宗单栏目及其填写方法

６．１　全宗情况介绍

全宗情况介绍栏目包括：全宗名称、全宗名称起止日期、原全宗号、检索工具编制种类、缩微及计算

机应用情况、备注。

６．１．１　全宗名称

６．１．１．１　全宗名称应填写全称或规范化简称。

６．１．１．２　全宗名称（所有曾用名称）按时间顺序分别填写。

６．１．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档案在全宗名称的书写上应加必要的定语或说明。

例：１．国民政府教育部

２．密云县政府（民国）

３．国民政府（汪伪）外交部

４．礼部（清）

６．１．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个人全宗，在人名后用圆括号注明人物所属时代。

例：１．端方（清）

２．冯玉祥（民国）

蒋中正（民国）

６．１．２　起止日期

一般采用公元纪年填写，必要时可以使用朝年或其他历法年号。使用公元纪年年号时按

ＧＢ／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的规定填写，起止年度之间加“～”。

６．１．３　检索工具编制种类

填写全宗有哪些类型的检索工具。

６．１．４　缩微及信息化状况

全宗档案缩微复制的数量、档案数字化的数量及使用计算机存储、检索等情况。

６．１．５　备注

需要对本全宗说明的其他事项。

６．２　档案数量统计

６．２．１　登记日期

收进或移出（移交或鉴定后销毁）档案的时间。填写方法参见６．１．２。

６．２．２　接收或移交单位名称应填写全称或规范化通用简称，禁用曾用名称。

６．２．３　档案类别

按档案的不同门类，不同载体顺序填写。

６．２．４　保管期限

按国家有关规定划分为永久、定期两种。其中定期可分为３０年，１０年。

６．２．５　收进档案数量

按档案类别分别填写收进已编目档案和未编目档案的数量。填写内容包括：文书档案的案卷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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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架排列长度（米）、科技档案的卷数和底图的张数、声像档案（影片档案）的盒（盘）数和照片档案（底

片）的张数及其他专业档案（城建档案、会计档案、地名档案、人口普查档案、艺术档案等）和各种资料的

卷（册、盒）数。

６．２．６　移出档案数量

按档案类别填写移出（移交或鉴定后销毁）已编目档案和未编目档案的数量。填写内容参见６．２．５。

６．２．７　现有档案数量

按档案类别分别填写收入数减去移出后结存的已编目档案和未编目档案数量，填写内容参见

６．２．５。

３

犌犅／犜１３９６７—２００８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全宗单封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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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全宗情况介绍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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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档案数量统计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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